
新竹市第二屆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第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1年 12月 13日（星期四）上午9點30分

貳、地    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參、主    席：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記錄：黃淑雯科員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介紹委員

柒、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工作報告（如附件會議資料）

林委員惠芳：多項重要社會福利方案執行率不高，皆因尚未核銷，

以後如有前一季（月）經費尚未核銷者，應加註當

季（月）經費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且未來會議資料依委員意見加強說明。

二、101年第1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如附件會議資料）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決議

「補助身心障礙

者免費乘車及

搭乘捷運票價

補助」執行率偏

低，是否為宣

導不足或與本

市低底盤公車

及停車站周邊

設備不良有關。

1.同意備查。

2.請工務處與

交通處針對

電動公車設

備不良及停

車站周邊人

行道斜坡不

利身心障礙

者使用等事

宜，進行

改善。

工

務

處

1.巡路員針對車站附近人行道

地磚破損及未設置路口斜坡

道進行巡視，不符規定者，

已通知廠商配合改善，以利

通行。

2.截至本（101）年度 10月底，

已針對光復路、建功路、建新

路、武陵路、北大路、北新路

及新港二路等 20 多處進行

改善路口及路緣斜坡道。

1.同意備查。

2.俟後如遇有

案由事件發

生，可聯繫

社會處轉知

工務處，或

利用各種管

道通知工務

處及相關單

位辦理。

交

通

處

本市 55及 56路免費公車全線

採行全新低地板電動公車，車

上設有斜坡板供身心障礙人士

上下車之用。

公益彩券盈餘

為本市公益彩

券販賣人員職

請業務單位調

查各縣市政府

發放經銷商外

社

會

處

1.本案已於 101 年 5月 2日府

社障字第 1010051494 號函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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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會所有會

員辛苦工作成

果，可否由公

益彩券盈餘分

配基金提供本

市公益彩券販

賣人員職業工

會所有會員外

套 1件。

套之經費來源

及發放對象等，

如可執行，請

業務單位逕為

辦理。

21縣市政府，調查各縣市

政府是否贈予販賣公益彩券

經銷商外套在案。

2.經調查 21縣市政府皆無贈

予販賣公益彩券經銷商外套。

基於前開調查，礙難辦理本案，

擬請解除列管。

市府規劃身心

障礙者於台灣

銀行新竹分行

門前販賣彩券，

可否規劃於公

車亭或假日花

市設點販賣。

請業務單位先

運用開會等方

式，調查了解

本市公益彩券

傳統型及立即

型經銷商之實

際需求，再另

案

研議。

社

會

處

1.本案已於 101 年 4月 27日

府社障字第 1010049932 號

函台灣彩券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本市電腦型、傳統型及

立即型經銷商名冊在案。

2.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1 年 5 月 18日中

信銀字第 1012220420098 號

函覆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規定，只可提供已於網站上

公布之本市電腦型經銷商名

冊，故本府無法取得本市傳

統型及立即型經銷商名冊，

先予敘明。

3.其於前開名冊無法取得，已

利用問卷調查方式，以 101

年 6 月 4 日府 社障字第

1010063492 號函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公司，協助

轉寄問卷予本市傳統型及立

即型經銷商，調查其實際需

求。

4.經統計所回覆問卷，本市傳

統型及立即型經銷商以無設

1.解除列管。

2.俟後如有實

際需求，再

由相關單位

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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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固定彩券販賣點之需求者

較多。

基於前開調查，擬請解除列管。

捌、討論提案

案  由：102年度新竹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預算及重點方案，

提請 鑒核。

說  明：

一、依據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第一項，歲入預

算編列等於前一年度 6月份公彩分配數加上運彩分配數 10％

乘12個月之 90％。

本府依 101年 6月份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數 1,943萬 6,376元，

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數 27 萬 4,413元，估算 102 年度公益彩券

盈餘歲入數，約 2億 1,287萬 7,000元。

二、另 102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銀行存款利息收入，預估數

96萬元，故 102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來源，共計 2億

1,383萬7,000元。

三、本府依實際需求編列 2億 9,961萬 9,000元，本年度基金來源

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8,578萬 2,000元，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支應。

四、本年度解繳市庫 1億 5,720萬元,係繳回 94年度市庫撥充公益

彩券盈餘分配基金不足數 1億 5,720萬元，將移用以前基金餘

額支應。

五、本預算俟完成預算審議法定程序後，方得動支。

六、102年度預算按福利項目編列，其各福利項目重點方案。（如附

件會議資料）

討  論：

林委員惠芳：102年度各福利項目所編列之預算，與101年度預算

有增減之情形，請業務單位說明原由。

（一）社會救助及老人福利科：社會救助及老人福利服務部分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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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移列至本府公務預算，故 102年預算減少。

（二）社會工作科：

      102年度青少年館業務將移至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執行，

故減列社會工作福利服務預算，移至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

務項下。

趙委員振國：有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案件逐年增加，應加強社會

福利宣導。

社會工作科：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案件通報量約 500件，性侵

害加害人年齡逐漸下降，本府已於 100及 101年度

配合本市警察局及法院，針對年齡較小之加害人進

行輔導與協助。102年度更增加50萬元預算，辦理相

關社會福利宣導。

林委員惠芳：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由市府擔任輔助人或監查人之

人數，及是否編列法律協助相關費用？

身心障礙福利科：

（一）本府現由3名社會工作員及1名社會工作督導員，執行身

心障礙者個案保護工作。

（二）共計擔任 4名保護個案之輔助人、2名保護個案之監查人，

另針對身心障礙個案財產信託，則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協

助辦理信託事宜。

（三）編列身心障礙保護個案醫療等相關費用 70萬元；法律諮詢、

訴訟費18萬 4,000元。

趙委員振國：101年度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執行情形，請說明。

身心障礙福利科：配合內政部 100年度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

查，故 101年度未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將俟內政部調查報告完成後，再規劃後續推動事

宜。

趙委員振國：業務推動及預算執行應更彈性且合宜。

決 議：照案通過，並依委員建議辦理，且應積極申請地檢署緩起

訴金之相關補助。

玖、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增加精神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或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陳委員貴鳳）

決  議：請業務單位研議納入相關預算內執行。

提案二：本市精神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營運據點（竹夢工場）日

前遇竊，經查偷竊者為長期酗酒者，請提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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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貴鳳）

決  議：針對長期酗酒者，請相關單位提供協助。

提案三：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復建室，規定持續復健 2年以上者，

不得再使用復健設備，是否協助處理。（蔡委員清木）

林委員惠芳回應：可於預算內編列醫療補助費用，或設置社區復

健中心。

趙委員振國回應：因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尚有空間，可規

劃設置社區復健中心。

決  議：請社會處及衛生局了解，並協助辦理。

提案四：針對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調查，是否彈性審核其資產及

所得等。（陳委員貴鳳）

決  議：低收入戶審查皆依法令辦理，如有特殊需求之個案，可

以專案等方式協助。

拾、散會：上午10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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